
麟州老街氛围营造项目服务合同

甲 方 :神木市杨家城保护开发中心
乙 方 :神木县易商网络有限公司

为了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

真诚合作、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协商一致的原则,现就甲方委托乙方麟州老街氛围

营造设计制作安装等服务事项,达成如下一致条款,以资双方共同信守执行。

第一条、合同双方

l、 甲方是一家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因经营需要,现委托乙方麟州老街氛围营造相

关设计制作安装等相关服务。

2、 乙方是一家依法成立并合法经营的公司,愿意且有能力接受甲方委托并按照甲方

要求对麟州老街氛围营造设计、制作、安装等相关服务。

第二条、项目名称、位置

1、 项目名称: 麟州老街氛围营造项目
2、 项目位置: 神木市杨家城景区

第三条、清单、费用及付款方式

1、 清单明细

麟州老街氛围营造项目清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招牌旗杆 订制老杉木挂幌子灯笼架 套 l

2 网红打卡招牌 订制老杉木仿古招牌架 套 1

3 仿古门楼

订制仿古门楼 套 1

仿古老木牌匾 块 1

4 磨户幌子 订制老杉木挂幌子 套 l

5 麟州坊酒缸布景

麟州坊招牌仿古木架 套 l

酒字招牌仿古木架 套 l

6 神机妙算幌子 订制老杉木双侧挂幌子灯笼架 套 1

7 杨家客栈 订制老杉木仿古招牌幌子架 套 1

1



8 槽坊

订制老杉木双侧挂幌子 套 1

仿古粗陶大缸 口 9

9 马市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10 瓷器铺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订制老木仿古牌匾 块 1

茶楼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1

订制老木仿古牌匾 块 1

,
臼 豆腐坊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1

13 兵器铺

订制老杉木仿古招牌幌子架 套 1

订制老木仿古牌匾 块 1

订制老杉木架小屋 套 l

14 绸缎庄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1

订制老杉木绸缎架 套 1

一b 瓦子幌子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1

16 酒肆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订制老木草棚 套 1

17 包子铺

订制老杉木幌子架 套 1

挂式仿古木招牌 块 1

18 当铺

订制老杉木双侧挂幌子招牌架 套 1

订制老杉木异形门头 套 1

19 老木仿古平板车 订制老木仿古平板车 辆 1

20 盐号

订制老杉幌子架 套 1

订制老杉木售卖棚 套 1

,
~ 药铺 订制老杉单层木幌子架 套 1



,
臼
’

~ 酒楼

订制老杉木双层幌子灯笼架 套 1

订制老杉木灯笼架 套 1

订制老杉木门楼 套 1

订制老杉木长廊 套 4

2、 本合同总价 (大写):贰拾捌万陆仟元; (小写)Y:28GOOO元

3、 支付方式:交接完成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所有费用。

第四条、双方权利义务

1、 甲方权利义务

(1)甲 方在签订本合同前有权对乙方进行相关的资格审查。

(2)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时间、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 乙方权利义务

(l)乙方要按时提交法律法规规定的所需要的公司资质。

(2)乙方应当及时维护相关设施,确保设施的正常使用,非因不可抗力因素。

第五条、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漏本合同的任何内容 ,否则构成违

约。在任何情形下,双方所负有的保密义务应永久持续有效。守约方有权要求

违约方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

第六条、违约责任             .

1、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

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 甲方未按照约定付款 ,每逾期一天按照未支付金额的⊥ %0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如逾期 30~日仍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3、 因重大社会活动或事件等特殊原因致使麟州老街氛围营造无法正常施工的 ,

可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第七条、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解除合同,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指合同签订后发生的一方无法合理控制、预见、阻止并妨碍一方全部或

部分履行本合同义务的任何事件 ,但负义务方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说明不可抗力



事件,以及可能存在的持续影响,同时应尽最大努力减轻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

第九条、争议解决

1、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依法向合同履

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诉讼进行过程中,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外,本合同其它部分仍然有效,各方

应继续履行。

第十条、其它条款

1、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需对本合同及其附件作任何修

改或补充,须由双方以书面做出方为有效

2、 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一式 四 份,其中: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第十一条、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章或合同

甲方: 乙方:神

衫人

加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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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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